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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粮食行业特有职业（工种）技师和高级技师技能

鉴定考评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(国粮办人〔2007〕165号)各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粮食局，各有关中

央企业： 为加快粮食行业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，做好粮食行

业特有职业（工种）技师、高级技师的评价、选拔工作，根

据国家职业技能鉴定的有关规定和《粮食行业特有工种职业

技能鉴定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结合粮食行业实际情况，我

局研究制定了《粮食行业特有职业（工种）技师和高级技师

技能鉴定考评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经局领导批准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附件：1.粮食行业特有职业（工种）

技师和高级技师技能鉴定考评办法（试行） 2.2008年底前首

次申报技师和高级技师资格条件 二○○七年九月五日 附件1

：粮食行业特有职业（工种）技师和高级技师技能鉴定考评

办法（试行）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粮食行业特有职业（

工种）技师、高级技师（或相当于技师和高级技师职业资格

，下同）的鉴定考评工作，进一步完善粮食行业职业资格证

书制度，加强粮食行业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，根据《粮食行

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制定本办法

。 第二条 技师、高级技师资格是在高级技能人员中设置的职

业资格，其名称和等级分别依据国家职业标准确定。 第三条 

按照粮食行业特有职业（工种）国家职业标准，技师、高级



技师资格考评适用本办法。 第四条 技师、高级技师资格考评

包括技能鉴定和综合评审两部分，先进行技能鉴定，后进行

综合评审。考评工作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做到坚

持标准、严格考核、择优选才、保证质量。 第五条 按照统一

标准、自主申报、社会考核、单位聘任的原则，凡符合技师

、高级技师申报条件的各类人员，均可自愿申请参加相应的

资格考评。打破资历限定，对掌握高技能、复合技能且有突

出贡献的人员可适当放宽申报条件；突破年龄限制，鼓励更

多具备高超技能的青年职工参加考评；打破身份限制，鼓励

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职工参加考评。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六条 技

师、高级技师资格申报条件按照国家职业标准中有关规定执

行。 第七条 技师、高级技师资格破格申报条件： （一）技师

破格申报条件（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） 1.具有本职业（工种

）中级以上职业资格，地市级以上“劳动模范”（先进工作

者）、“五一劳动奖章”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。 2.参与完成

地市级以上科研项目，通过鉴定验收，并获得地市级三等奖

以上的人员（报奖排名范围内，下同）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